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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公安局阴阳赵分
局民警王平定、潘宏伟走访到
省道 241 程庄村公路边的商店
时，看见两位年轻人站在一辆
面包车旁边，一脸焦急与无
奈，于是民警上前询问情况。
原来两人把车停在路边休息
时，一位老人趁机坐上了车，
老人不说自己叫啥，也不知道
家是哪里的，不管怎么劝说，
就是不下车。面对民警的提
问，老人答非所问，只说自己

要回家，但说不出具体信息。
经过一番劝说，老人终于

同意从车上下来跟随民警去派
出所。到派出所后，民警耐心
与老人沟通，老人终于想起自
己姓名，并说自己住在阴阳赵
镇水坑赵村。民警立即联系该
村村干部。经了解，原来老人
患有精神病，是该村“五保”
户，现在阴阳赵镇敬老院生
活。民警随即又联系敬老院，
并驱车将老人送回。 刘晓杰

民警助走失老人“回家”

近期，召陵区司法局结合
我市四项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自查情况的开展，查纠该局

“四风”突出问题。
该局紧盯重要节点和关键

少数，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

查、跟踪督查等方式，加大检
查力度，重点检查干部到岗及
上班期间是否存在看电影、玩
游戏、逛淘宝以及公款旅游、
公款大吃大喝、超标准接待等
情况。 吕盘根

召陵区司法局

整治“四风”突出问题

4月1日上午，郾城区司法
局组织人员开展“我们的节
日·清明——网上祭英烈”活
动。

活动中，大家都积极参加
中国文明网平台开展的“网上
祭先烈”活动，通过写下寄
语、网上祭奠英烈、网上献
花、缅怀先辈，铭记革命先烈

的光荣事迹，抒发自己对革命
烈士的真挚情感。通过活动，
进一步引导机关干部职工继承
弘扬革命先烈优秀品质，振奋
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使
广大司法行政干部职工以身正
纪，转变作风，努力创新，促
进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地开展。

王 欢

郾城区司法局

组织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
姣） 3 月 29 日下午，市公安局
干河陈分局组织民警走进辖区
街道、居民小区、河堤游园等
场所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民
警们通过讲述生动案例、散发
宣传单等形式向群众讲解什么
是电信诈骗、电信诈骗的形式
以及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据悉，本次干河陈分局开
展的防电信诈骗宣传是市公安
局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春雷
行动”的一部分。负责组织这
次活动的民警沈毅恒对记者
说：“随着网络、电信等通信技
术的广泛应用，很多不法分子
采取打电话、发短信、网上购
物等方式，经常进行各类诈骗
犯罪活动，给人民群众造成很
大的经济损失，我们这次宣传
的目的就是要帮助群众识别什

么是电信诈骗，提高群众的防
范意识，从根本上遏制电信诈
骗案件的发生。”

民警提示
市民日常打电话和银行转

账、汇款要做到“四个不要”、
“一个只要”：不要轻易泄露个
人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资料、
密码等信息；不要轻信来历不
明的电话和信息；不要轻易给
陌生人转账、汇款；不要按照
别人的提示在ATM机上操作银
行卡。只要是涉及钱和账的
事，一定要谨慎，必要时要向
公安机关报案、咨询。

银行员工、保安人员在为
群众办理异地汇款等业务时，
应及时对群众进行善意提醒，
遏制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发
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市公安局干河陈分局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李鹏飞 辛 爽
卡在身上存，钱从网上飞。银

行卡被盗刷，储户资金受到威胁。
储户报警后，公安机关按刑事案件
立案，由于网络犯罪作案者影踪难
觅，破案难度很大。储户起诉至法
院后，要求银行的赔偿有的被支
持，有的被驳回。今天选择一个储
户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案例，给
开通网上银行的读者一点启示。

王女士于2013年2月份，在某
银行办理了结算通卡一张，2014年
7月30日上午，王女士发现自己的
该银行卡内余额减少，立即去银行
营业厅询问。得知自己账户于2014
年7月28日，分四次被网上支付消
费共15780元，但网上支付U盾在
王女士手上，并未使用，且其开通
了短信提醒功能，亦未收到相关消
费短信提醒。后王女士到公安局报
案，经初步查明，其账户被不法分
子通过网上支付进行了盗刷。王女
士认为，该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应
当保护储户的财产权益不被侵害，
因其未尽到保障交易安全的监管义
务，导致自己财产损失，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遂起诉至法院。

王女士的代理律师认为，之所
以要求银行赔偿储户的全部经济损
失，理由是：其一，王女士在某银
行办理了银行卡并储蓄了现金，双
方即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被告作
为商业银行，应保护储户的财产权
益不被侵害，负有保障交易安全的
监管义务。其二，银行账户支付功
能仅需输入手机验证码即可完成支
付的方式，安全设施存在严重漏
洞，在银行无证据证明因储户个人
原因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况下，
银行应承担全部责任。其三，王女
士将款存入银行，手中持有的银行
卡只是一张便携式债权电磁形式之
记录，与之等额的钱款则是存在银
行并由银行占有银行应将卡内减少
的钱款予以赔偿。

针对原告王女士及代理人的诉
求，被告银行也陈述了自己不予赔
偿的理由和实施。

第一，银行尽到了合同义务。
账号支付的具体流程为客户按照程
序填写账号、手机号后，点击发送
验证码的指令，然后由手机号码接
收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后即可实现
网络支付。本案中，原告所诉称的
4笔交易，如原告所说，均系账号
支付，在整个账号支付过程中，银
行按规定向原告发送了短信，系统
对原告的交易如实记录，依法履行

了合同义务。
第二，如上所述，原告王女士

进行的4笔交易中，最关键在于客
户自己的手机SIM卡及相关交易动
态口令、手机验证码等身份认证要
素，原告应对此要素的保管和使用
负责，由此产生的交易后果，应由
原告自己承担。

第三，账号支付可分为信息发
送和信息接收两个阶段，如前所
述，银行在信息发送阶段履行了合
同的义务，银行的系统显示发送信
息正常，而原告王女士没有收到被
告的信息，问题出在信息的接收介
质，即原告的手机及SIM卡。而这
个过程中的问题，应由原告负责。

第四，原告方认为，银行从
“在银行无证据证明储户遗失银行
卡及泄露密码的情况下，出现银行
卡被盗情况，说明银行安全措施存
在问题”的角度来论证账号支付类
交易中银行的过错，不符合逻辑。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王女士
提交的诉讼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被
告某银行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也
不足以证明银行对保证原告卡内存
款的安全有漏洞及在交易中有过
错。而被告银行方提出的相反主
张，且提交的相关诉讼证据足以证
明其履行了银行职责，故法院对原
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规定，判
决驳回原告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王女士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银行存在交易安全漏洞以及在支付
过程中存在过错。本案中，原告王
女士在被告银行办理了银行卡，即
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开
通并使用账号支付交易工具，则
原、被告又建立了委托代理合同关

系。如原告王女士所述，其与银行
方所签订的网上银行协议，符合法
律规定依法成立。王女士办理了银
行卡并储蓄了现金，双方即建立了
储蓄合同关系。王女士将款存入银
行，银行应负有保障交易安全的监
管义务。王女士为此提交了公安局
对原告银行卡被在网上消费，以信
用卡诈骗罪予以立案的材料。从该
证据的内容来看，并不能说明王女
士的银行卡如何被网上消费的具体
事实，也没有对该行为定性。王女
士提交的其他证据，并不足以证明
银行未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也不足
以证明银行对保证王女士卡内存款
的安全有漏洞及在交易中有过错。

银行提出的证据足以证明其在
支付过程中没有违约和过错。在开
户资料中，银行已对王女士进行了
相关的风险提示。据银行提交的银
行系统交易流水显示，2014年7月
28日王女士的账号通过网银动态口
令、手机验证码交易了4笔消费业
务，一切都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正常
进行。原告王女士无证据证明银行
在网上银行操作系统存在问题。相
关手机短信因王女士的手机接收系
统“卡壳”未收到，恰恰说明其接
收媒介出现问题，银行电子服务系
统接收到交易验证码当然视为本人
同意的划拨转账。

警惕网银风险签名认证可减少
储户责任。据专家介绍，银行卡信
息泄露通常有以下渠道：持卡人将
交易凭条随手丢弃；网上交易时，
蹭他人免费WIFI使用；网上交易
时不小心进入“钓鱼”网站；将银
行卡给朋友应急使用等。发生银行
卡被盗刷后，持卡人想举证银行有
过错，往往很难，这种情况下起诉
银行有违约责任，也可能吃力不讨
好。律师建议，市民与银行签订服
务协议时，最好明确持卡交易中使
用签名认证，而不使用密码认证，
这样，银行卡被盗刷后，将会加大
银行承担责任的概率。

原告王女士虽败诉，这场诉讼
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法律意义。
银行卡作为自然人和单位的“钱袋
子”，其支付手段和储藏功能在经
济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网上支付给传统的结算手段带来一
场深刻的革命，然而在享受高效便
捷的同时，也给人们的资金安全带
来了巨大的风险。要堵塞电子交易
漏洞和搞好网银风险防范，这里面
有银行的责任，也有储户的责任，
同时还需要利用科技发明提高金融
电子服务手段的安全保密系数，依
靠科技升级更新“扎紧篱笆”。

银行卡被盗刷 打官司却败诉
律师建议：与银行签约时，最好明确持卡交易中使用签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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